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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項 

 

 

次 

專有部 

分應有 

部  分 

基地應 

有部分 

對專有部分或

基地持分有無

優先購買權 
說          明 

１ 有 無 基地持分出賣

時，專有部分所

有人對該基地

持分有優先承

買權。 

一、符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

第 3項規定。 

二、 有數人主張優先購買時，除專有部

分之所有人能提出已經約定基地

應有部分比例之證明文件，得視為

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之

「另有約定」，並依其約定計算其

得主張優先購買權之比例外，應依

該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以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約

定或按其專有部分比例計算。 

三、 類此買賣案件，除承買人確屬該基

地上建物之專有部分所有人外，出

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規

定辦理。 

２ 有 有 基 地

應 有 部

分，但主

張 其 應

有 部 分

不足 

 

基地持分出賣

時，基地上建

築物之專有部

分所有人有基

地應有部分不

足者有優先購

買權。但其須

以能提出申辦

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或嗣

後有經全體區

分所有人合意

就建築物各專

有部分應配屬

之基地持分為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條第 2項

雖規定有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與

其基地應有部分一體處分之規定，但條

例中並無基地應有部分比例計算之規

定，而民法雖於 98年 1月 23日增訂第

799條第 4項就各專有部分之基地應有

部分比例訂有原則性之規範，但其但書

亦規定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加以

土地登記規則於 90年 9月 14日始增訂

第 83 條規範申請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時，應同時註記各該專有部

分之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故上開民法

修正前，實務上登記機關尚無從全部得

知區分所有人間有無協議基地權利範

圍。故專有部分所有人主張其基地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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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文件，

可供核算有無

基地應有部分

不足者為限，

否則不得以其

基地應有部分

不足而主張對

出賣之基地持

分有優先購買

權。 

部分不足，擬依現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

第 8條之 5第 3項規定優先承買基地應

有部分時，除能提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或嗣後經全體區分所有人合

意就建築物各專有部分應配屬之基地

持分為分配之文件，可供核算有無基地

應有部分不足外，因現行登記狀況均係

當事人合意移轉取得者，宜視為當事人

間已為約定並完成登記之結果，不得再

以基地應有部分不足，主張對出賣之基

地持分有優先購買權，亦即應視為民法

第 799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之「另有約

定」，而無上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第 3項規定之適用。 

３ 有 無 

（同一使

用執照之

建築基地

為 多 筆

者） 

出售標的為基

地範圍內之法

定空地者，基

地範圍內建築

物之專有部分

所有人均可主

張 優 先 購 買

權。 

一、 依建築法第 11條規定，建造執照

內之法定空地屬該建築基地之一

部分，為維護該法應保留空地以

維護地上建物居住者共同利益之

規定意旨，出售標的如為法定空

地者，基地範圍內之建築物之專

有部分所有人對於該法定空地應

有部分均應有優先購買權。有數

人主張優先購買時，應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 第 4 項規

定，依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約定

或按其專有部分比例計算。 

二、 類此買賣案件，除承買人確屬該

基地上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所有人

外，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97條規定辦理。 

４ 有 有 基 地

應 有 部

分，但主

張 其 應

有 部 分

不足 

出售標的為基

地範圍內之法

定空地者，基

地範圍內建築

物之專有部分

所有人均可主

理由詳項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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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一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基 地

為 多 筆

者） 

張 優 先 購 買

權。但其須以

能提出申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或嗣後

經全體區分所

有人合意就建

築物各專有部

分應配屬之基

地持分為分配

之文件，可供

核算有無基地

應有部分不足

者為限，否則

不得以其基地

應有部分不足

而主張對出賣

之基地持分有

優先購買權。 

５ 有 

（同一使

用執照之

建築基地

有多幢建

築物者） 

無 

（同一使

用執照之

建築基地

為 多 筆

者） 

出售標的為基

地範圍內他幢

建築物之坐落

基地者，僅該

幢建築物之專

有部分所有人

有 優 先 購 買

權。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條規定，「幢」為建築物地

面層以上結構獨立不與其他建築

物相連，地面層以上其使用機能

可獨立分開者；「棟」則為以具

有單獨或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

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開

者。另「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

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

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

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

本條例之規定。」為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 53條所明定（即俗稱之

社區）。社區內之各幢雖屬區分

所有建物，惟各幢間各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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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其各自出入之通路得連通至

道路，故各幢之坐落用地與各幢

間，具有「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

不可分性」之「共同設施」，性

質上屬於「集居地區」，依上開

條例規定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

本條例之規定」，其權利義務並

不當然全部適用該條例之規定。 

二、 查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

之立法意旨，乃係為解決民法物

權編修正施行前，區分所有建築

物之專有部分與其基地之權利有

分屬不同一人所有或分別設定負

擔之情形時，特明定基地出賣時

基地應有部分欠缺或不足者之其

他區分所有人，以及專有部分出

賣時無專有部分之其他基地所有

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利，俾貫徹建物與基地同屬一人

所有，俾利產權單純化（法務部

民國 99 年 10 月 11 日法律字第

0999039670號函參照）。又建築

法第 11 條雖規定建築基地原為

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

一宗，但因土地合併，須合併之

各筆土地同一地段、地界相連、

使用分區及使用性質均相同者為

限，故實務上常無法合併為一

宗。另現行建築法規亦僅規範法

定空地不得任意分割，並無建築

基地不得分割之規定，故本項建

築基地或可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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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登記前或之後已經土地所有

人逐筆分割提供各幢之專有部分

所有人取得所有權，且其必與原

地主「合意」始得辦理移轉登記，

是依現行登記之狀態，應得視為

移轉取得所有權當時即有「另

有約定」之事實。如強制要求

他幢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所有人

可優先承購，將使地籍產權及

法律關係更加複雜，實不符上

開民法使建物與其基地產權單

純化之立法目的。 

三、 數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時，其優先

購買之部分，依民法物權編施行

法第 8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按各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約定或其專有

部分比例計算。 

四、 類此買賣案件，除承買人確屬該

基地上建物之專有部分所有人

外，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97條規定辦理。 

６ 有 

（同一使

用執照之

建築基地

有多幢建

築物者） 

有 基 地

應 有 部

分，但主

張 其 應

有 部 分

不足 

（同一使

用執照之

建築基地

為 多 筆

者） 

出售標的為基

地範圍內他幢

建築物之坐落

基地者，僅該

幢建築物之專

有部分所有人

有 優 先 購 買

權。但其須以

能提出申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或嗣後

理由詳項次 2及項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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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全體區分所

有人合意就建

築物各專有部

分應配屬之基

地持分為分配

之文件，可供

核算有無基地

應有部分不足

者為限，否則

不得以其基地

應有部分不足

而主張對出賣

之基地持分有

優先購買權。 

7 無 有 專有部分與基

地 分 離 出 售

時，基地所有

人對該專有部

分有優先購買

權。 

一、 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之 5

第 5項及第 6項規定辦理。 

二、 類此買賣案件，除承買人確屬該

基地所有人外，出賣人應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 97條規定辦理。 

專有部分出售

持分時，專有

部分之他共有

人之優先購買

權優先於無專

有部分之基地

所有人。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4 項關於共

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與民法物權編施行

法第 8條之 5第 5項關於基地所有人無

專有部分者之優先購買權，於專有部分

持分出售，發生競合時，參依法務部

99 年 10 月 11 日法律字第 0999039670

號函釋，應以上開土地法共有人優先購

買權優先於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8 條

之 5第 5項之優先購買權，始能達到簡

化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

增進公共利益之立法目的。 

 


